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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之
日
臣
部
頒
發
格
式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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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省
督
撫
一
體
預
遵
辦
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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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等
因
咨
院
行
司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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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
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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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
依
議
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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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抄
錄
原
奏
并
頒
發
格
式
行
文
福
建
巡
撫
欽
遵
辦
理
可
也
計
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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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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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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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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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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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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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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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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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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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價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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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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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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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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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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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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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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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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契
尾
并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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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案

之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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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
縫
處
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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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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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存
其
應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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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時
府
州
彙
送
至
知
府
直

隸
州
經
收
稅
契
照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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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送
府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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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
徑
送
藩
司
等
語
查
雜
稅
與
正
賦
均
由
州
縣
造

報
該
管
府
州
核
轉
完
納
正
賦
填
寫
聯
三
串
票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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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將
花
戶
收
執
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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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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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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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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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府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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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戶
照
票
一
繳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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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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